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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主管特種基金 
關於印花稅法適用性之研析

林冶軒

壹、前　言

聯合晚報108年5月21日A4話題版頭條，

行政院長蘇貞昌擬取消印花稅的新聞佔據了一

半版面。報導內容概述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於「工商早餐會」時表示，因印花稅與營業稅

有重複課稅之嫌，故建議予以廢除，而行政院

長除指示相關部會於一個月內提出廢除印花稅

作業方式的正面回應，更進一步指導，各項政

策的執行，將以經濟發展為優先，賦稅問題次

之，讓工商業者感受到十足誠意，業者所重視

的印花稅問題也得到實質的進展。

李玉君（98）研究指出，印花稅因存有

「課稅項目」、「免稅項目」、「繳納方

法」、「檢查方式」、「罰則過重」等多項問

題，且外界以其與營業稅、所得稅、土地增值

稅、契稅有重複課稅之嫌及稅制老舊不合時宜

等理由，迭有廢止印花稅之爭議。故於75年新

制營業稅實施後，除將營業發票印花稅併入新

制營業稅課徵外，當時並規劃長期目標，將視

稅收情況，考慮在適當時機廢止印花稅。

然而印花稅收雖佔整個財政收入比例不高

（如表一），卻因屬於地方稅之一種，依財政

收支劃分法第38-1條略以：「各級政府、立法機

關制（訂）定或修正法律或自治法規，有減少

收入者，應同時籌妥替代財源」欲廢止印花稅

前提為能同時籌妥替代財源，然因受政府財政

問題影響，印花稅遂成為「懸而未結」的一種

稅目。

日前因行政院長指示研議取消印花稅，財

政部隨後已於6月底提出評估報告建議廢除並經

行政院核定，後續將於立法院108年第2會期提

交「印花稅法」廢止案，並預計最快於109年起

實施，印花稅存廢問題始再度成為討論議題。

到底什麼是印花稅？而印花稅對國防部的影響

又是什麼？本文藉由時事議題進行印花稅法對

於國防部主管特種基金適用性之探討。

表一　全國賦稅實徵淨額

單位：新臺幣億元

區　分 全國賦稅實徵數 印花稅 印花稅佔比

103年度 19,761 106 0.5%

104年度 21,349 11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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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印花稅法介紹

一、摘要概述

查屏東縣政府稅務局編印「台灣印花稅百

年演繹展專刊」，印花稅於西元1624年起源於

荷蘭。當時荷蘭政府急於解決財政危機，又怕

人民反對加稅，於是公開招標徵求新稅賦的設

計方案，於是「印花稅」便因此產生，而由於

是以在憑證上用刻花滾筒推出印花戳記代表完

稅，因此被稱為印花稅。西元1854年，奧地利

政府印製發售第一張形似郵票的印花稅票，由

納稅人購買自行貼在憑證上，再在印花稅票上蓋

戳註銷以示完稅，此時，印花稅制以趨完備。由

於印花稅簡便易行，各國紛紛仿效。我國則至23

年制定印花稅法24條後，開始課徵印花稅。

黃敏清（95）研究指出，印花稅係對因法

律行為、流通行為及交易行為所產生之特定憑

證，以實貼印花稅票方式所課徵的一種租稅，

故性質上屬於憑證稅，只要書立並使用憑證，

便須在憑證上貼用印花稅票來履行義務。惟憑

證種類繁多，什麼樣的憑證要貼用印花稅票，

則隨著時代更迭而有變化，從早期5大類30種

憑證，舉凡文憑、本票、結婚證書、房地契約

等都要貼用印花稅票，演變至今僅剩「銀錢收

據」等4種憑證須貼用印花稅票。免稅項目則有

「各級政府機關及鄉 （鎮、市、區）公所所立

或使用在一般應負納稅義務之各種憑證」等16

種。另納稅方法計有「貼用印花稅票」等3種，

並自98年起依「印花稅彙總繳納及大額憑證繳

款電子申報作業要點」已可採用網際網路申

報，說明如次：

灱課徵項目及納稅方式

杕銀錢收據：指收到銀錢所立之單據、簿

摺。凡收受或代收銀錢收據、收款回

執、解款條、取租簿、取租摺及付款簿

等屬之。但兼具營業發票性質之銀錢收

據及兼具銀錢收據性質之營業發票不包

括在內。一般稅率為每件按金額千分之

四，招標人收受押標金收據稅率則為每

件按金額千分之一，由立據人貼用。

杌買賣動產契據：指買賣動產所立之契據。

稅額為每件四元，由立約或立據人貼用。

杈承攬契據：指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之

契據；如承包各種工程契約、承印印刷品

契約及代理加工契據等屬之。稅率為每件

按金額千分之一，由立約或立據人貼用。

杝典賣、讓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指設定典

權及買賣、交換、贈與、分割不動產所

立向主管機關申請物權登記之契據。稅

率為每件按金額千分之一，由立約或立

據人貼用。

杍納稅方式：計有「貼用印花稅票」、「申

請開立繳款書繳納」及「申請核准彙總

繳納」等3種。

牞免稅項目

杕各級政府機關及鄉（鎮、市、區）公所所

區　分 全國賦稅實徵數 印花稅 印花稅佔比

105年度 22,241 106 0.5%

106年度 22,512 111 0.5%

107年度 23,869 121 0.5%

資料來源：財政部107年財政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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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或使用在一般應負納稅義務之各種憑

證。

杌公私立學校處理公款所發之憑證。

杈公私營事業組織內部，所用不生對外權利

義務關係之單據，包括總組織與分組織

間互用而不生對外作用之單據。

杝催索欠款或核對數目所用之帳單。

杍各種憑證之正本已貼用印花稅票者，其副

本或抄本。

杚車票、船票、航空機票及其他往來客票、

行李票。

杋農民（農、林、漁、牧）出售本身生產

之農產品所出具之收據。農產品第一次

批發交易，由農產品批發市場代農民

（農、林、漁、牧）或農民團體出具之

銷貨憑證。農民（農、林、漁、牧）或

農民團體辦理共同供銷、運銷，直接供

應工廠或出口外銷出具之銷貨憑證。

毐薪給、工資收據。

氙領受賑金、恤金、養老金收據。

氚義務代收稅捐或其他捐獻政府款項者，於

代收時所具之收據。

汸義務代發政府款項者，於向政府領款時所

具之收據。

汧領受退還稅款之收據。

汫領受退還稅款之收據。

沄財團或社團法人組織之教育、文化、公益

或慈善團體領受捐贈之收據。

沋農田水利會收取會員水利費收據。

沏建造或檢修航行於國際航線船舶所訂之

契約。

二、印花稅存廢問題之探討

黃敏清（95）指出，我國印花稅原本屬於

國稅，由各地區國稅局負責稽徵，自70年7月1

日起劃歸為地方稅，由各縣市稅捐稽徵處負責

稽徵，相關稅收全歸地方政府收入，依財政部

統計107年全年印花稅實徵淨額達121億餘元，

若是廢除恐將對地方財源造成極大影響。惟依

據安怡芸（108）研究，印花稅之徵收雖可增加

政府財政來源，惟其於稽徵實務及條文適用仍

有諸多爭議，例如執行業務者應否於銀錢收據貼

印花稅票、是否因所收報酬為現金或票據而異、

該法第5條第4款規定「承攬」性質之認定，以及

涉外契約之處理等。此外更有學者認為我國目前

印花稅有稅基不普遍、徵收似有違反租稅公平性

原則、處罰過重，以及查核程序擾民等問題，故

針對印花稅之存廢，確有研議之必要。

財政部於108年8月16日發布之「財政部對

廢止印花稅之說明」指出，74年制定新制營業

稅時，將附隨營業發票課徵之印花稅納入營業

稅課徵，並規劃長期將視稅收情況適時廢止

印花稅；91年行政院財政改革委員會於「印花

稅及娛樂稅之檢討」報告，建議於調升營業稅

稅率以彌補地方政府財源之原則下，廢除印花

稅；98年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綠色稅制之

研究」報告，建議綠色稅制改革可產生充裕稅

收，以藉此改良印花稅。此外，立法委員曾於

91年、94年及99年三度提案廢止印花稅。綜

上，考量印花稅課徵上之爭議、參酌歷次稅制

改革建議及為消除納稅義務人交易過程之干擾

並降低交易成本，爰研議廢止印花稅法。

參、本部主管特種基金印花
稅繳納歷程

一、本部特種基金涉及印花稅項目

本部為辦理軍品生產，提升醫學教育及研

究，提供國軍與民眾醫療及官兵服務，推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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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福利及文教，提倡軍人儲蓄等作業，於81年

度起陸續設置「醫療事業」、「軍儲事業」、

「生產事業」、「服務事業」、「福利及文教

事業」以及「副供事業」等6個特種基金事業單

位，並合併為「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以

下簡稱生服基金）」；後為加速更新國軍老舊

眷村，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顧

原眷戶及中低收入戶，於86年度依據「國軍老

舊眷村改建條例」而成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

基金（以下簡稱眷改基金）」；於87年度為因

應國家各項重大政經建設，考量國防戰備任務

需要，配合整建國軍營舍及設施，加速辦理營

區騰讓及興建而設置「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

金（以下簡稱營改基金）」。各基金及事業因

業務性質各異，可能涉及到的印花稅課徵項目

亦不盡相同，惟因適用印花稅法第6條印花稅免

稅對象，相關憑證皆無須貼用印花稅票，相關

整理如表二所示。

表二　各基金及事業涉及印花稅課徵項目表

印花稅課徵項目

單位 銀錢收據 買賣動產契據 承攬契據 典賣、讓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

營 改 基 金 V V V V

眷 改 基 金 V V V V

生服－生產事業 V V V

生服－醫療事業 V V V

生服－服務事業 V V V

生金－福文事業 V V V

生服－軍儲事業 V V V

生服－副供事業 V V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有關政府機關免納印花稅條文沿

革

經查印花稅法，印花稅法自23年12月8日公

布以來，雖歷經多次修正，惟針對政府機關免

納印花稅憑證範圍由原第3條第1款「官署自用

之簿據及其他憑證」及第3款「各級政府或自治

機關處理公庫金或公款所發之憑證」發展至現

行第6條第1款「各級政府機關及鄉（鎮、市、

區）公所所立或使用在一般應負納稅義務之各

種憑證」僅作款次簡併及文字修調，並無實質

內容之變動（如表三）。

表三　有關政府免印花稅憑證範圍相關條文變革整理

修正日期 條次 內　　容

23年12月8日 第3條第1、3款
官署自用之簿據及其他憑證。

各級政府或自治機關處理公庫金或公款所發之憑證。

39年6月21日 第4條第1、3款
政府機關自用之簿據及憑證。

各級政府或自治機關處理公庫金或公款所發之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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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管機關函釋認定情形

如前述，雖各級政府機關使用在一般應負

納稅義務之各種憑證自立法以來均納入印花稅

法排外項目，然稅捐主管機關針對同屬政府機

關性質之作業基金單位是否應納印花稅在不同

時間點之認定情形卻存在差異。

灱81-97年認定情形

引述財政部65年11月17日台財稅字第

37650號函釋（下稱財政部第37650號函

釋）「中央公教人員住宅輔建及福利互助

委員會既為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之主管

機關，所需基金均由政府在總預算內編列

非營業循環基金預算支應，其每月收回貸

款由貴會出具之收據，依照印花稅法第12

條（註：即現行法第6條）第1款規定，免

貼用印花稅票」可證財政部於原認定包括

債務基金、作業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

本計畫基金等4類非營業循環基金係符合印

花稅第6條第1款之政府機關，因此所出具

之相關憑證免納印花稅，而本部特種基金

自81年度設立起亦無納稅爭議。

牞97-102年認定情形

惟在印花稅法條文無重大修正下，財

政部於97年間依據行政院81年8月4日台忠

授六字第8766號函規定：「各機關所屬非

營業循環基金辦理工程所簽訂之合約書正

本及退還保證金所開立之收據，應依印花

稅法第七條規定貼用印花稅票」以97年4月

8日台財稅字第09704519090號令釋（下稱

財政部第09704519090號令釋）「編列作業

基金預算之政府機關所書立或使用屬印花

稅課稅範圍之憑證，應貼用印花稅票」並

廢止該部第37650號函釋。

犴102年迄今認定情形

眷改基金於99年間經臺北市稅捐稽徵

處查核，經依財政部第09704519090號令

釋要求該基金按眷村改建工程契約補納印

花稅。因眷改基金相關業務係屬「代收代

辦」及「政府墊付」之性質，具高度政策

性，如需繳納印花稅，估算稅額加計罰鍰

金額高達25億餘元，將嚴重影響眷村改建

業務推行，故為維護眷戶權益，本部遂

於100年起，綜整研析相關法令及解釋函

令，積極協調財政部獲同意由賦稅署召開

研討會，並邀請台北市稅捐稽徵處與會，

經充分說明並就法規研析溝通後，檢整相

關說明資料於100年3月17日國主基金字第

1000000846號函送台北市稅捐稽徵處，循

級辦理函釋，終獲行政院以101年5月8日院

授主基作字第1010200499A號令「停止適用

有關作業基金辦理業務貼用印花稅票之函

示」同時廢止該院81年8月4日台忠授六字

第8766號（下稱行政院第8766號令釋）發

布各機關所得「非營業循環基金」辦理工

程所簽訂之合約書正本及退還保證金所開

修正日期 條次 內　　容

42年6月6日 第12條第1款 各級政府機關所書立或使用在一般應負納稅義務之各種憑證。

67年7月5日 第6條第1款
各級政府機關及鄉、鎮、區公所所立或使用在一般應負納稅義

務之各種憑證。

91年5月15日 第6條第1款 各級政府機關及鄉（鎮、市、區）公所所立或使用在一般應負

納稅義務之各種憑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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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收據，應依印花稅法第7條規定貼用印

花稅票之令釋。

後依行政程序經財政部法規委員會審

查後，該部續以102年1月9日台財稅字第

10100717090號函釋各稅務機關：「符合行

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行政機關，以

其名義所書立應負納稅義務之各種憑證，

不論其預算編列方式或資金來源，可依印

花稅法第6條第1款規定免貼用印花稅票。

非以行政機關名義所書立之憑證，應依法

貼用印花稅票」並同時廢止該部81年8月4

日台財稅字第810344903 號、92年10月31日

台財稅字第0920453904號、97年4月8日台

財稅字第09704519090號及98年7月20日台

財稅字第09804547930號等4個有關作業基

金書立或使用屬印花稅課稅範圍之憑證需

貼用印花稅之釋示函令（如表四）。

自此，行政院及財政部既已停止適用

原來本應貼用印花稅票之相關函釋，並明

文行政機關以其名義所書立應負納稅義務

之各種憑證，不論其預算編列方式或資金

來源，可免貼用印花稅票。此後，本部主

管特種基金除「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

金—醫療事業」（以下簡稱醫療事業）因

性質特殊遭稅務機關認定仍須貼用印花稅

外，餘已無貼用印花稅之疑義。

表四　針對作業基金是否應納印花稅函釋統計表

屬性 函釋文號 內容摘要 狀態

免稅
財政部65年11月17日台財稅字

第37650號

中央公教人員住宅輔建及福利互助委員會所需基金均

由政府編列非營業循環基金預算支應，依照印花稅法

規定，免貼用印花稅票

廢止

應稅
行政院81年8月4日台忠授六字

第8766號
「非營業循環基金」辦理工程所簽訂之合約書正本及

退還保證金所開立之收據應貼用印花稅票
廢止

應稅
財政部81年8月4日台財稅字第

810344903 號
以非營業循環基金辦理工程所訂合約書應課稅（承攬

契據）
廢止

應稅
財政部92年10月31日台財稅字

第0920453904號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所屬作業基金有辦理工程所

簽訂之合約書正本及退還保證金所開立之收據，應依

規定貼用印花稅票

廢止

應稅
財政部97年4月8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9090號
編列作業基金預算之政府機關所書立或使用屬印花稅

課稅範圍之憑證，應貼用印花稅票
廢止

應稅
財政部98年7月20日台財稅字

第09804547930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暨所屬各林區管理處使用印

花稅課稅之憑證，如編列作業基金預算，則應貼用印

花稅票

廢止

免稅
行政院101 年 05 月 08 日院授

主基作字第 1010200499A 號
停止適用有關作業基金辦理業務貼用印花稅票之函釋 現存

免稅
財政部102年1月9日台財稅字

第 10100717090號

符合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行政機關，以其名

義所書立應負納稅義務之各種憑證，不論其預算編列

方式或資金來源，可依印花稅法第6條第1款規定免貼

用印花稅票

現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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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醫療事業印花稅繳納相
關探討

一、醫療事業現況 

灱印花稅繳納情形

國軍醫院因部分作業方式與一般醫院

相同，故其雖屬生服基金之一部，長久以

來仍遭稅務機關認定其書立使用之相關收

據應貼用印花稅票，統計生服基金近5年印

花稅使用情形，除服務事業及福利事業有

零星個案支出外，僅醫療事業持續貼用印

花稅票，103至107年度合計貼用7,438萬餘

元（如圖一）。

圖一　醫療事業印花稅繳納統計圖

牞設立目的

國軍醫院之設置，係以達成國軍官兵

眷屬醫療照護、參加部隊戰備演訓、支援

救災及防疫反毒作業、發展軍陣醫學等軍

事醫療任務為首要，惟在平時為有效善用

醫療資源及配合政府醫療政策，始成立附

設民診處，提供健保等各項醫療服務，一

旦有國家任務及戰備需要（戰時），則無

條件立即終止基金業務，回歸軍事醫療任

務。

犴國軍醫院角色特殊性

國軍醫院雖部分作業方式與一般醫院

相同，惟因尚負有協助政府防疫工作、災

害防救、國際醫療支援等政策性任務，故

不可齊一而論。舉例104年八仙塵爆釀出

近500人死傷悲劇，這是臺灣自921地震以

來，傷亡人數最多的意外事件，當時原本

僅有14床燒燙傷病床的三軍總醫院，因肩

負國家災害防救之重責，收治傷患數高達

63人，在經過國軍醫護人員的專業照護治

療後，成為收治傷患數最多且全數康復出

院的績優醫院，後續並獲得衛福部頒發最

高榮譽團體獎以茲表揚。自107年度起，更

配合政府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系」等

國家重要醫療政策，奉行政院指導開始規

劃興建醫療大樓等公共工程建設，盼結合

軍陣醫學範疇、醫療健康照護體系，全面

提升醫療品質與服務設施，以彰顯政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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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國人福祉決心。

犵稅務爭議

國軍桃園總醫院曾於105年9月及107

年1月間分別就承攬契據應否繳納印花稅

向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大溪分局提出疑

義，惟該局依財政部45年1月1日臺財稅發

字第6191號函釋（下稱財政部第6191號函

釋）：「印花稅法第12條第1款（註：現行

法第6條第1款），政府機關書立憑證免稅

規定，所稱政府機關乃指行政機關而言，

所有政府投資之公營事業以及政府機關所

屬商業性機構，均不適用該項免稅條款」

及80年5月27日台財稅字第800144639號函

釋（下稱財政部第800144639號函釋）：

「印花稅法第6條第1款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及

鄉（鎮、市、區） 公所所立或使用在一般

應負納稅義務之各種憑證免納印花稅，所稱

政府機關，乃指行政機關而言，貴院係提供

醫療勞務之單位，非屬行政機關」認知國

軍醫院非印花稅法第6條第1項免納印花稅對

象，應依印花稅法規定貼用印花稅票。

二、法規研析 

本文經蒐整相關函釋、法規及政府公開資

訊後，針對國軍醫院是否應繳納印花稅研析如

下：

灱國軍醫院非屬公營事業

醫療事業係屬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

所定，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

之作業基金，相關預算編列於中央政府總

預算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而依

財政部第6191號函釋，不適用印花稅法第6

條第1款免稅條款之單位係指國營事業及其

投資之事業。按行政院編108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總說

明，國營事業為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所

定，供營業循環運用之營業基金，其依國

營事業管理法第3條之規定，包括1.政府獨

資經營者2.依事業組織特別法之規定，由政

府與人民合資經營者3.依公司法之規定，由

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政府資本超過50％

者。由此可知，作業基金與營業基金兩者

雖皆提供財務或勞務並收取代價，惟前者

係屬非營業循環基金，後者則屬營業基

金，成立目的及屬性全然不同。

依預算書表揭露，國營事業目前計有

中央銀行等23單位。次查經濟部國營事業

委員會「中央機關所屬公營事業或政府持

有資本達百分之二十之民營企業」計有中

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等30單位。經查上述

國營事業或其投資之民營企業均無國軍醫

療院所在列可證前項說明。

牞國軍醫院具行政機關屬性

杕雖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大溪分局認知國

軍醫院非屬行政機關，惟該分局未具行

政機關之認定權責，引述主管機關法務

部103年4月17日法律決字第10300073240

號函釋略以：「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

規定：『本法所稱之行政機關，係指代

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

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

法定地位之組織』上開所稱『行政機

關』，係以具有『獨立編制』、『獨立

預算』、『依法設置』及『對外行文』

等四項為認定標準。換言之，除本法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應適用本法之機

關，係採廣義說與實質說而不拘泥於機

關之形式外觀，亦即不限於行政院暨其

所屬各機關，其他具單獨法定地位，實

質上行使行政權具行政作用之組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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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公共事務時，亦屬本法之行政機

關。」

杌再引述法務部104年1月30日法律字第

10403500490號函釋略以：「公立醫院屬

於政府機關為醫療業務所設立之醫療組

織，其實際所從事者並非限於單純之醫

療業務，尚有配合政府政策推動執行，

從事公共衛生行政、並辦理醫療保健等

有關之『給付行政』業務，以增進公共

及社會成員利益，以達成國家任務之行

為」並認定公立醫院在個人資料保護法

及政府資訊公開法上皆屬於「公務機

關」性質。

杈綜上所述，國防部軍醫局係國防部組織法

第6條明定之軍事機關，並依法編製附屬

單位預算，具備「獨立編制」、「獨立

預算」、「依法設置」及「對外行文」

等四項認定標準，其所屬醫療院所係依

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第5條為辦理執行國

軍醫務及衛生勤務事項等公共事務而設

置，應依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3項規定視

為行政機關。

犴法院判例及司法院解釋

援引用「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

訴字第162號判決，針對「國立臺東大學」

上訴「臺東縣稅務局」裁課其印花稅乙

案，判決其處分撤銷，其法律判斷及判決

基礎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05號：「憲法第19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

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

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

體、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稅基、

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

件，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

令定之；若僅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

性次要事項，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行政規

則為必要之規範」認為關於印花稅之課徵

及免除，乃係影響納稅義務人應納稅額及

財產權之重要事項，自應以法律或法律具

體明確授權之命令訂之，並認定行政院台

忠授六字第8766號函釋與租稅法律原則有

所悖離。上開解釋理由書並表示上級機關

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

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

規定及裁量基準，性質上屬行政規則，其

僅得就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

事項為必要之規範。

舉例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4條第1項規

定：「本法所稱政府機關，指中央、地方

各級機關及其設立之實（試）驗、研究、

文教、醫療及特種基金管理等機構」故

公立醫院為政府資訊公開法所稱之政府機

關。

惟印花稅法並無針對該法所稱政府機

關有明確文字之定義，而係依財政部第

6191號及第800144639號函釋，就印花稅法

第6條第1款作限縮適用範圍之解釋，似與

司法院釋字第705號解釋有所差異。

三、未來稅務處理

基於行政一體，各特種基金單位允應善盡

納稅義務增益國庫，惟針對營運衍生之各項應

（免）稅項目亦應時時檢視，避免稅務違章確

保稅務成本合理，並符依法行政之精神，經研

析印花稅法精神內涵、相關判例函釋、國軍醫

療院所組織型態等，國軍醫療院所確有免印花

稅之空間，允應持續向相關機關申議免稅，惟

印花稅法既經行政院拍板廢止，並列為立法院

第九屆第八會期優先法案，後續可視印花稅法

廢止情形管制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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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主計局特種基金處少校財務

官

學歷：

國防管理學院正期96年班

國防管理學院財務正規班102年班

國立東華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

預財官、財務官

伍、結　語

企業為追求獲利，降低營運成本為重要之

管理重點，而稅務成本即為營運成本之一，如

因稅務治理不當所產生之風險，輕則遭致稅務

機關查核及補稅，重則衝擊企業獲利，甚或影

響企業形象和聲譽，更可能衍生對以前年度稅

務申報的追查及未來年度的查核，影響甚鉅。

生服基金雖非屬營業性質，惟依行政院指

導應本企業化經營原則，設法提高產銷營運

量，增加收入，抑減成本費用，以提升經營

績效。稅務成本的增加不僅將影響單位外部競

爭性，更甚者恐影響施政推行成效，降低國家

資源運用效益，故平時即應做好稅務管理，深

入了解自身單位屬性及其適用之稅法及更迭情

形，並進一步藉由合法之程序進行節稅之行

為，已有效達成施政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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